附件2：
关于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酝酿推荐工作的通知

为做好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酝酿推荐工作，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将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酝酿推荐工作做如下安排：
一、委员会组成及候选人名额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等有关规定和我校共青团工作实际，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届委员会拟设委员29人，委员候选人按照多于应选名额20%的比例确定为35名。委员由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
二、委员酝酿推荐原则
[bookmark: _GoBack]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届委员会构成应有利于加强和促进学校共青团工作，包括基层一线优秀团员青年代表、各方面专、兼、挂职团干部代表、青年教职工代表。
三、委员候选人推荐条件
委员候选人应为团组织关系在我校的共青团员（受留团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团员权利的除外），党组织关系在我校的28周岁以下的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以及我校专职从事团的业务工作的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除外）。一般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必须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培养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
3.热心并熟悉共青团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心，与广大团员青年保持密切联系，代表和维护团员青年的利益，受到团员青年的拥护和信任。
四、委员候选人的推荐程序
委员候选人酝酿推荐工作，在校党委领导下，采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充分酝酿”的办法组织进行。委员经团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具体程序如下：
（一）酝酿委员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
“一上”（4月8日）：各二级团委召开第一次全委会（扩大）会议，根据委员候选人的条件，按照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20%的比例，在全校范围内酝酿委员候选人，填写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意向提名表，提出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经同级党组织同意后，报校团委。
校团委综合各选举单位酝酿提名情况，结合学校共青团工作实际，按照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20%的比例，研究提出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
“一下”（4月9日）：校团委将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下发至各二级团委，广泛征集意见。各二级团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扩大）会议对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进行酝酿讨论。
（二）确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二上”（4月10日）：二级团委将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酝酿意见汇总，形成酝酿情况说明反馈至校团委。校团委审核确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
“二下”（4月11日）：校团委联合各选举单位党组织，按照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开展考察工作。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六届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综合各二级团委意见，审核确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三）确定委员候选人名单并提交大会进行选举
“三上”：校团委将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报校党委和团省委批准同意。名单由第十七次团代会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各代表团就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酝酿讨论并向大会主席团反馈意见。
“三下”：大会主席团根据各代表团酝酿讨论情况，综合多数代表意见确定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筹备工作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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